
   新北市立金山高級中學 

補發畢(修)業證明書申請表(109年 1月更新版) 
申請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姓 名  學號  

一年內 2吋 

證件照 

出生年月日 年    月    日 性別 □男  □女 

身分證字號  

畢 業 部 別 □國中部   □高中部 

畢 業 時 

學 校 全 銜 

□新北市立金山高級中學    □臺北縣立金山高級中學 

□臺北縣立金山國民中學    □臺北縣立金山中學 

□臺北縣立金山初級中學    □臺北縣立金山中學補校 

入 學 時 間 民 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 

畢 業 時 間 民 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 

申 請 種 類 □畢業證明書    □修業證明書 

申 請 原 因 □遺失(請另填背面之切結書)   □損毀(請附原證書) 

補 發 證 

書 文 號 
(    )金中    畢(修)證字第        號 

申 請 人 

簽名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 

電話: 

住址: 

應 附 文 件 
１.身份證正本、影印本一份。 

２.一年內 2吋證件照兩張。 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註冊組長：               教務主任： 



 

切  結  書 

    本人           保證確實遺失原證書， 

且原發之證書自即日起作廢，如有不實願負 

一切之法律責任 

此  致 

新北市立金山高級中學 

 

立書人簽章： 

身分證字號： 

連絡電話： 

連絡地址： 

 

中 華 民 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


